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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6 月 23 日，殷都区北蒙街道办事处新普钢铁有限公

司发生一起一般机械伤害事故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00 万元。事

故发生后，安阳市、殷都区政府高度重视，殷都区应急管理局主

要领导组织相关人员立即赶赴现场，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。殷都

区应急管理局请示殷都区人民政府，成立了由区委常委、常务副

区长郭智宇任组长，区政府办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安阳市公安局殷

都分局、区总工会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和北蒙街道办事处相关人

员任成员的事故调查组，区纪检监察机关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

组。对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事故进行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技术鉴定、调查取证、综合分析，

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应急处置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

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

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提出了防范措施建议。

经调查认定：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“6·23”事故是一

起因机械伤害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

一、事故单位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概况

1、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

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普钢铁”），成立于

2005 年 06 月 09 日，位于安阳市殷都区北蒙工业园区，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为 91410500775147913T，法定代表人吕栋林。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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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为生产、经营钢坯、钢材、硅铁、锰铁、硅锰合金、生铁、

木材、建材、焦炭、化学产品（不含易燃、易爆及危险化学品）、

铁矿粉、机电产品及进出口贸易。现有炼铁厂、炼钢厂和轧钢厂

等三个主要分厂。

2、新普钢铁炼铁厂

炼铁厂现有职工 384 人，由 1＃高炉、2＃高炉、供料、运

行、电修、机修、喷煤、冷修 8 个车间以及生产科、设备科、安

全科 3 个科室组成；1#高炉车间由炉前、1#热风、卷扬槽下、看

水 4 个班组组成；2#高炉车间由炉前、2#热风、卷扬槽下、看水

4 个班组组成。

3、1#高炉车间炉前液压泥炮

1#高炉北出铁场液压泥炮的作用是能够迅速准确阻塞放铁

后的出铁口，使高炉快速进入下一循环作业。

该液压泥炮结构及作用如下：炮身：包含填泥，吐泥的泥缸

及其推泥组织。回转组织：把炮身从出铁从一侧移至出铁沟上方，

并对准出铁口。送进组织：把炮嘴从出铁沟处送入出铁口的泥套

内。锁紧组织：把炮嘴压紧在出铁 IZl 泥套上，接受堵口时的反

推力。

（二）安全管理情况

新普钢铁炼铁厂负责 1#高炉车间炉前作业的安全管理；1#

高炉主任、炉前技师对炉前安全作业负主要和直接管理责任，安

全员有权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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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；炉前工段长负责泥炮机、开口机的操作。炼铁厂机修车间

主任对各类检修安全作业负主要和直接管理责任，安全员有权制

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；检修

工有权纠正、制止、监督、提醒他人的不安全行为。

新普钢铁有安全管理制度、检维修作业安全管理制度、停电

挂牌制度、标识牌管理制度、炉前安全作业管理制度、泥炮机安

全操作规程、安全确认制度、教育培训管理制度、应急管理制度。

炼铁厂设置有安全科，安全科有专职安全员，车间无专职安

全员。

（三）事故现场情况

1、现场勘察情况：事发地点在新普钢铁 1#高炉北出铁场液

压泥炮处。该液压泥炮型号为 DT160，由炮身、回转组织、送进

组织、锁紧组织和液压操作台组成。

2、事发时液压泥炮与机修人员相对位置：1#高炉液压泥炮

位于 1#高炉北出铁场西北侧，泥炮运转时与西北侧高炉 柱基最

短距离约为 10cm。液压操作室位于 1#高炉北出铁场东北侧，两

者相距约 12m，中间为出铁沟，出铁沟东、西、北三面设置防尘

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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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压泥与高炉柱基之间 10cm之间空隙及挤压位置

事发前炉前泥炮设备设施和相关人员的相对位置

（四）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过程

2023 年 6 月 23 日 7 时 40 分左右，1#高炉甲班副班长王庆

开将泥炮机调整到更换标尺位置。8 时左右，王庆开与 1#高炉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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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副班长付存礼交接班，告知北出铁场液压泥炮打泥标尺绳断裂

需要更换。8 时 8 分左右付存礼通知当班机修工史某某到 1#高炉

北出铁场更换泥炮标尺绳。8 时 10 分左右，机修工史某某未对

泥炮机断电和挂牌，便开始检修。随后机修工李水泉和董新平巡

检经过现场，看到机修工史某某正在更换泥炮标尺绳，李水泉和

董新平就上前协助史某某更换泥炮标尺绳。8 时 17 分左右，付

存礼分别向 1#高炉技师王永军和 1#高炉车间主任赵立祥反映甲

班泥炮标尺绳断裂而未维修的情况，未提到泥炮机正在维修。

8 时 17 分左右，史某某让董新平操作泥炮，确认维修情况。

董新平到液压操作室开启液压泵轻微操作泥炮机，操作结束后关

闭液压泵，就回到泥炮机处。史某某继续维修泥炮机。

8 时 20 分左右，1#高炉甲班副工长梁飞告知 1#高炉乙班副

工长马富增北出铁场泥炮标尺绳断断裂而未维修。8 时 24 分左

右，马富增巡检到北出铁场铁口（站位距离泥炮机约 5 米），看

到铁口孔道不在中心，随即走到液压操作室，开启液压泵，通过

窗口观察了一下出铁场情况，发现开口机被泥炮机挡住（操作开

口机纠正铁口孔道，泥炮机所处位置挡住开口机运行路线），随

即拉回操作杆让泥炮机回位，并震动开口机移动约 10°。泥炮

机在回位过程中，泥炮机尾端将处于泥炮机回位路线上的史某某

推动挤压到旁边柱基上，马富增听见李水泉、董新平呼喊，停止

液压系统的运行和操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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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发生后，李水泉向机修副主任赵玉江报告情况，并与董

新平、马富增等人将史某某救出，并抬到炉前休息室内。赵玉江

等人到达现场后，组织人员用担架将史某某抬到楼下救援车上，

随即送往安阳市新人民医院救治。史某某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五）死者情况

史某某，男，汉族，现年 38 岁，身份证号 410******555，事发

前为 1#高炉车间机修工。

二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新普钢铁全力救治，将史某某送至安阳市新人

民医院。11 时 32 分得知史某某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新普钢

铁于 11 时 50 分电话上报北蒙办事处，11 时 56 分区应急管理局

应急指挥中心接到北蒙办事处电话，报告新普钢铁有一人死亡，

随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向局主要领导、市局应急指

挥中心、区委办、区政府办报告。局主要领导立即组织相关人员

到现场进行勘验，并要求对事发现场进行保护，同时向区政府请

示成立事故调查组。

（二）善后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新普钢铁积极与史某某家属进行协商并于 23

日达成协议，家属情绪稳定。史某某于 6 月 26 日安葬。

三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事故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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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炉前安全确认履行情况：根据现场了解和询问相关人员

证实，史某某、李水泉和董新平在更换液压泥炮标尺绳前，未在

液压操作室挂停机检修牌；马富增启动泥炮机回位前未对泥炮机

现场进行安全确认，也未按警铃进行示警提醒（警铃未通电）。

2、交接班交接未处理问题情况：付存礼在接到需要更换泥

炮机标尺绳的问题后，自行安排机修工进行检修更换，未及时将

检修情况向车间主任报告。

3、检修组织情况：付存礼通知机修工到现场维修，未对其

进行安全交底，未安排专人监护；机修副主任赵玉江安排李水泉、

董新平配合史某某维修泥炮机，未对其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

措施。车间主任赵立祥、炉前技师王永军、副工长马富增对炉前

液压操作室警铃故障未及时报修。机修主任王三喜、李新民和安

全员刘涛均未及时到达检修现场，未对停机挂牌进行检查确认。

（二）直接原因

1、死者史某某在检修泥炮机前违章作业，未断电挂牌，是

导致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。

2、1#高炉副工长马富增在未打警示铃（警示铃损坏）的情

况下，开启液压泥炮回位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二。

（三）间接原因

1、1#高炉车间作业人员检修前未进行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，

未悬挂停机检修牌，安全意识淡薄；基层负责人未及时报修炉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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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铃，未认真开展炉前检修安全确认，风险管控不到位，缺乏安

全责任意识，是导致此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一。

2、机修车间未认真执行公司相关检修安全管理规定，未停

机挂牌，未进行安全交底，未安排专人监护，未通气检修情况，

各行其事，检修现场组织混乱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是导致此次事

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二。

3、炼铁厂未认真履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对炉前安全生

产确认制贯彻执行缺乏有效监督，未排查出警铃长时间故障等安

全隐患，班前会和安全交底流于形式，对炉前检修缺少统一组织

和现场监督，是造成此次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之三。

四、责任企业的有关问题

（一）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

1、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炼铁厂未严格落实双重预防工

作机制，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隐患。

（二）炼铁厂 1#高炉

1、炼铁厂 1#高炉车间未严格落实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

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隐患；存在的问题：未按

照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执行；液压站操控室警铃损坏两个多月，当

班人员未及时上报隐患，事发时警铃仍处于损坏状态。

2、炼铁厂 1#高炉车间《泥炮开口机操作规程》：“转动泥

炮、开口机前，应先发出警示铃，进行联系确认设备周围人员安

全后，方可操作，严禁用开口机冲击声叫人。”存在问题：未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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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安全操作规程；1#高炉车间液压操作室甲、

乙、丙班均未按照《泥炮开口机操作规程》执行，未严格执行安

全生产操作规程。

3、炼铁厂 1#高炉机修车间《炼铁厂设备设施检修、维护、

保养管理制度》：“建立设备检修工作票、联保、互保和监护制

度，所有检修项目均须填写检修工作票，明确工作任务，落实安

全措施，指定安全责任人、安全监护人，检修过程中落实联保互

保和监护措施。”存在问题：未有效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

度；长期未按照审批流程开具《检修工作作业票》落实安全措施，

指定安全责任人、安全监护人，检修过程中落实联保互保和监护

措施。

五、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单位处理建议

新普钢铁企业管理人员管理措施落实不力，对维修作业安全

生产风险管控措施不力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相关管理人员未

能认真执行相关安全管理制度，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违章作业行

为；企业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足，未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未能制

止和提醒他人不安全行为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落实不到位，全员

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

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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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史某某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工，

史某某、在更换液压泥炮标尺绳前，未在液压操作室断电、停机

并挂牌，严重违反《炼铁厂设备设施检修、维护、保养管理制度》，

违章进行维修作业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之一，鉴于其在

本次事故中已死亡，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。

2、马富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炉

外乙班副工长，启动泥炮机回位前未对泥炮机现场进行安全确认，

违反《泥炮开口机操作规程》，违章操作泥炮机，是造成此次事

故的直接原因之二，建议由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与其解

除劳动合同。

3、赵玉江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车间

副主任，分管机修液压维修工作，安排李水泉、董新平配合史某

某维修泥炮机，未对其交代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措施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行政处罚，

并建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

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4、王永军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炉前技师，对炉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对泥炮开口机操作管

控不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

法对其行政处罚，并建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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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5、赵立祥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主任，对炉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对泥炮开口机操作管控不

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

其行政处罚，并建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

制度规定，给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6、王三喜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车间

主任，未认真贯彻执行公司相关检修安全管理规定，检修现场组

织混乱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

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行政处罚，并建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

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7、刘涛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安全科长，

负责炼铁厂安全管理工作，对 1#高炉车间和机修车间相关制度

执行缺乏有效监督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

规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行政处罚，并建议安阳市新普

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8、武艳生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生

产副厂长，主管 1#高炉车间，对炉前安全生产确认制贯彻执行

缺乏有效监督，未排查出警铃长时间故障等安全隐患，班前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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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交底流于形式，对炉前检修缺少统一组织和现场监督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行政处

罚，并建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

给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9、宋喜庆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设备副厂

长，主管机修车间管理工作，对相关检修安全管理规定执行缺乏

有效监督，检修现场组织混乱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行政处罚，并建

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

相应的处理。

10、李水泉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工，

史某某、李水泉和董新平在更换液压泥炮标尺绳前，未在液压操

作室挂停机检修牌，违反《炼铁厂设备设施检修、维护、保养管

理制度》，违章进行维修作业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，建

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

相应的处理。

11、董新平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机修工，

史某某、李水泉和董新平在更换液压泥炮标尺绳前，未在液压操

作室挂停机检修牌，违反《炼铁厂设备设施检修、维护、保养管

理制度》，违章进行维修作业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间接原因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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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

相应的处理。

12、付存礼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

乙班炉前副班长，在接到需要更换泥炮机标尺绳的问题后，自行

安排机修工进行检修更换，通知机修工到现场维修，未对其进行

安全交底，未安排专人监护。建议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

按照内部相关制度规定，给予其相应的处理。

（三）其他处理建议

1、梁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间

甲班炉外副工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

查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

其相应处罚。

2、李红亮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甲班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相

应处罚。

3、王庆开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甲班副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

相应处罚。

4、索彦武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丙班副工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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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

相应处罚。

5、郭进朝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丙班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相

应处罚。

6、杜海军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丙班副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

相应处罚。

7、李光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

间乙班班长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相

应处罚。

8、李飞，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炼铁厂 1#高炉车间

炉前技师，对炉前警铃长期损坏视而不见，未按照隐患排查治理

制度及时上报，违反操作规程操作泥炮机，建议公司给予其相应

处罚。

六、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

（一）事发单位必须切实坚持“安全第一”的发展理念，落

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“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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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预防工作，强化作业队伍和作业人员的管理，认真履行生产作

业项目的安全职责。

（二）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，坚持先培训后上岗，特

别要强化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培训，提高员工对危险有害

因素辨识能力、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控能力，坚持标准作业行

为。

（三）切实落实现场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职责，加强对生产

作业现场动态风险的辨识管控和隐患的排查治理，科学制定防范

措施，特别是要加强对涉及生命安全、危险性较大的危险作业的

检查确认，确保及时发现和制止生产作业过程中的违规行为。

（四）坚持隐患排查治理、完善安全生产条件，积极开展各

类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加强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，全面辨识各

类风险，完善安全防范措施，推动隐患早发现、早治理。不断完

善生产作业现场安全条件。

（五） 各乡镇（街道）辖区内企业要举一反三，杜绝员工

违章作业。各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全面辨识

各类风险，杜绝违章作业，严格执行检维修操作规程。


